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2223號

被      告  劉向婕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現在法務部○○○○○○○○○○羈押

中）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選任辯護人  楊尚訓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本院113年度

訴字第843號），聲請解除禁止接見、通信，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劉向婕對於起訴書所載客觀事實均坦

承，相關證據均已數位還原附卷，被告並無勾串共犯或證人

之虞，且被告有合法穩定收入來源，並無詐欺集團聯絡方

式，亦未曾與詐欺集團在群組外有任何通訊紀錄，足見被告

無法與詐欺集團聯繫，無從再犯，爰為被告聲請解除禁止接

見、通信等語。

二、按被告得自備飲食及日用必需物品，並與外人接見、通信、

受授書籍及其他物件。但押所得監視或檢閱之。法院認被告

為前項之接見、通信及受授物件有足致其脫逃或湮滅、偽

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得依檢察官之聲請

或依職權命禁止或扣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5條第2項、第3

項前段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前經本院於113年7月

17日訊問後，認被告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

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原因，且有羈押及禁止接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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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之必要，爰自同日起執行羈押3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在

案。

　㈡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被告所涉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

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

般洗錢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本文後段之參與犯

罪組織罪等罪嫌，依卷內如起訴書證據清單所載之證據，足

認被告涉犯上開犯罪之犯罪嫌疑重大。

　㈢依被告及共犯杜秉澄之供述及扣案手機經數位鑑識還原之通

訊紀錄顯示，包含被告在內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有以LINE、

Telegram聯繫，其中不僅有成員不一之多個通訊群組，藉此

區分各個群組成員之行為分擔，並有約定一定期間內更換行

動電話、暱稱、群組之訊息，而可見群組內成員確有更換暱

稱之情，參以Telegram有雙向刪除通訊、閱後或定時即焚之

隱蔽特性，可見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共同實行本案犯

行時，使用上開通訊軟體，並分設群組及約定通訊聯繫方

式，係經事前縝密規劃，為防範檢、警追緝，預先以此設立

查緝斷點，欲使案情陷於晦暗不明。

　㈣經檢、警查獲後，就通訊紀錄內各帳號暱稱實際使用者之身

分，被告及共犯杜秉澄、吳沂珊之供述就此不僅相互矛盾，

亦先後反覆，於聯繫、提領款項、轉帳等案情有重要關係之

事項，被告之供述，亦與共犯杜秉澄、林于倫、吳沂珊之供

述，及其他證人之證述，相互齟齬，且被告就自己所涉部分

避重就輕，推諉卸責。

　㈤依共犯林于倫之供述，及其現選任辯護人張耀宇律師之陳

述，參酌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28788號

不起訴處分書，112年度偵字第44196號、第44197號、第

44198號不起訴處分書，足見本案偵查初始，林于倫之辯護

人張秉鈞律師及徐敏文律師，均係經劉向婕父母支付委任費

予被告2人上開前案所委任之羅盛德律師，由羅盛德律師聯

繫上開律師為林于倫辯護，並由張秉鈞律師向林于倫建議，

而由劉向婕之母電聯林于倫配偶，要求林于倫配偶轉達林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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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應依張秉鈞律師之指示供述本案有關劉向婕所涉部分。

　㈥依上述各節，已徵被告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確有刑事訴

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羈押原因。

　㈦被告之選任辯護人雖以前詞為被告聲請解除禁止接見、通

信，惟本院考量既有前述事實足認被告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

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羈押原因，則衡

酌若被告勾串共犯或證人，致影響後續審判程序之順利進

行，此等為確保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與被告因禁止

接見、通信而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制程度之私益，兩相比

較權衡，認被告於羈押期間，仍有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

　㈧綜上所述，本件聲請經核並無理由，尚難准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蔡宗儒

                                   　 法  官　陳柏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胡國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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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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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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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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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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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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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transform: scal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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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法務部○○○○○○○○○○羈押中）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選任辯護人  楊尚訓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本院113年度訴字第843號），聲請解除禁止接見、通信，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劉向婕對於起訴書所載客觀事實均坦承，相關證據均已數位還原附卷，被告並無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且被告有合法穩定收入來源，並無詐欺集團聯絡方式，亦未曾與詐欺集團在群組外有任何通訊紀錄，足見被告無法與詐欺集團聯繫，無從再犯，爰為被告聲請解除禁止接見、通信等語。
二、按被告得自備飲食及日用必需物品，並與外人接見、通信、受授書籍及其他物件。但押所得監視或檢閱之。法院認被告為前項之接見、通信及受授物件有足致其脫逃或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得依檢察官之聲請或依職權命禁止或扣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5條第2項、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前經本院於113年7月17日訊問後，認被告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原因，且有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爰自同日起執行羈押3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在案。
　㈡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被告所涉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本文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等罪嫌，依卷內如起訴書證據清單所載之證據，足認被告涉犯上開犯罪之犯罪嫌疑重大。
　㈢依被告及共犯杜秉澄之供述及扣案手機經數位鑑識還原之通訊紀錄顯示，包含被告在內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有以LINE、Telegram聯繫，其中不僅有成員不一之多個通訊群組，藉此區分各個群組成員之行為分擔，並有約定一定期間內更換行動電話、暱稱、群組之訊息，而可見群組內成員確有更換暱稱之情，參以Telegram有雙向刪除通訊、閱後或定時即焚之隱蔽特性，可見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共同實行本案犯行時，使用上開通訊軟體，並分設群組及約定通訊聯繫方式，係經事前縝密規劃，為防範檢、警追緝，預先以此設立查緝斷點，欲使案情陷於晦暗不明。
　㈣經檢、警查獲後，就通訊紀錄內各帳號暱稱實際使用者之身分，被告及共犯杜秉澄、吳沂珊之供述就此不僅相互矛盾，亦先後反覆，於聯繫、提領款項、轉帳等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被告之供述，亦與共犯杜秉澄、林于倫、吳沂珊之供述，及其他證人之證述，相互齟齬，且被告就自己所涉部分避重就輕，推諉卸責。
　㈤依共犯林于倫之供述，及其現選任辯護人張耀宇律師之陳述，參酌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28788號不起訴處分書，112年度偵字第44196號、第44197號、第44198號不起訴處分書，足見本案偵查初始，林于倫之辯護人張秉鈞律師及徐敏文律師，均係經劉向婕父母支付委任費予被告2人上開前案所委任之羅盛德律師，由羅盛德律師聯繫上開律師為林于倫辯護，並由張秉鈞律師向林于倫建議，而由劉向婕之母電聯林于倫配偶，要求林于倫配偶轉達林于倫，應依張秉鈞律師之指示供述本案有關劉向婕所涉部分。
　㈥依上述各節，已徵被告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確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羈押原因。
　㈦被告之選任辯護人雖以前詞為被告聲請解除禁止接見、通信，惟本院考量既有前述事實足認被告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羈押原因，則衡酌若被告勾串共犯或證人，致影響後續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此等為確保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與被告因禁止接見、通信而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制程度之私益，兩相比較權衡，認被告於羈押期間，仍有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
　㈧綜上所述，本件聲請經核並無理由，尚難准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蔡宗儒
                                   　 法  官　陳柏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胡國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2223號
被      告  劉向婕


                    （現在法務部○○○○○○○○○○羈押中）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選任辯護人  楊尚訓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本院113年度
訴字第843號），聲請解除禁止接見、通信，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劉向婕對於起訴書所載客觀事實均坦承
    ，相關證據均已數位還原附卷，被告並無勾串共犯或證人之
    虞，且被告有合法穩定收入來源，並無詐欺集團聯絡方式，
    亦未曾與詐欺集團在群組外有任何通訊紀錄，足見被告無法
    與詐欺集團聯繫，無從再犯，爰為被告聲請解除禁止接見、
    通信等語。
二、按被告得自備飲食及日用必需物品，並與外人接見、通信、
    受授書籍及其他物件。但押所得監視或檢閱之。法院認被告
    為前項之接見、通信及受授物件有足致其脫逃或湮滅、偽造
    、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得依檢察官之聲請或
    依職權命禁止或扣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5條第2項、第3項
    前段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前經本院於113年7月1
    7日訊問後，認被告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
    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原因，且有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
    之必要，爰自同日起執行羈押3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在案。
　㈡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被告所涉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
    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
    般洗錢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本文後段之參與犯
    罪組織罪等罪嫌，依卷內如起訴書證據清單所載之證據，足
    認被告涉犯上開犯罪之犯罪嫌疑重大。
　㈢依被告及共犯杜秉澄之供述及扣案手機經數位鑑識還原之通
    訊紀錄顯示，包含被告在內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有以LINE、
    Telegram聯繫，其中不僅有成員不一之多個通訊群組，藉此
    區分各個群組成員之行為分擔，並有約定一定期間內更換行
    動電話、暱稱、群組之訊息，而可見群組內成員確有更換暱
    稱之情，參以Telegram有雙向刪除通訊、閱後或定時即焚之
    隱蔽特性，可見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共同實行本案犯
    行時，使用上開通訊軟體，並分設群組及約定通訊聯繫方式
    ，係經事前縝密規劃，為防範檢、警追緝，預先以此設立查
    緝斷點，欲使案情陷於晦暗不明。
　㈣經檢、警查獲後，就通訊紀錄內各帳號暱稱實際使用者之身
    分，被告及共犯杜秉澄、吳沂珊之供述就此不僅相互矛盾，
    亦先後反覆，於聯繫、提領款項、轉帳等案情有重要關係之
    事項，被告之供述，亦與共犯杜秉澄、林于倫、吳沂珊之供
    述，及其他證人之證述，相互齟齬，且被告就自己所涉部分
    避重就輕，推諉卸責。
　㈤依共犯林于倫之供述，及其現選任辯護人張耀宇律師之陳述
    ，參酌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28788號不
    起訴處分書，112年度偵字第44196號、第44197號、第44198
    號不起訴處分書，足見本案偵查初始，林于倫之辯護人張秉
    鈞律師及徐敏文律師，均係經劉向婕父母支付委任費予被告
    2人上開前案所委任之羅盛德律師，由羅盛德律師聯繫上開
    律師為林于倫辯護，並由張秉鈞律師向林于倫建議，而由劉
    向婕之母電聯林于倫配偶，要求林于倫配偶轉達林于倫，應
    依張秉鈞律師之指示供述本案有關劉向婕所涉部分。
　㈥依上述各節，已徵被告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確有刑事訴
    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羈押原因。
　㈦被告之選任辯護人雖以前詞為被告聲請解除禁止接見、通信
    ，惟本院考量既有前述事實足認被告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
    ，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羈押原因，則衡酌
    若被告勾串共犯或證人，致影響後續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
    此等為確保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與被告因禁止接見
    、通信而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制程度之私益，兩相比較權
    衡，認被告於羈押期間，仍有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
　㈧綜上所述，本件聲請經核並無理由，尚難准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蔡宗儒
                                   　 法  官　陳柏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胡國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2223號
被      告  劉向婕


                    （現在法務部○○○○○○○○○○羈押中）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選任辯護人  楊尚訓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本院113年度訴字第843號），聲請解除禁止接見、通信，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劉向婕對於起訴書所載客觀事實均坦承，相關證據均已數位還原附卷，被告並無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且被告有合法穩定收入來源，並無詐欺集團聯絡方式，亦未曾與詐欺集團在群組外有任何通訊紀錄，足見被告無法與詐欺集團聯繫，無從再犯，爰為被告聲請解除禁止接見、通信等語。
二、按被告得自備飲食及日用必需物品，並與外人接見、通信、受授書籍及其他物件。但押所得監視或檢閱之。法院認被告為前項之接見、通信及受授物件有足致其脫逃或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得依檢察官之聲請或依職權命禁止或扣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5條第2項、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前經本院於113年7月17日訊問後，認被告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原因，且有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爰自同日起執行羈押3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在案。
　㈡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被告所涉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本文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等罪嫌，依卷內如起訴書證據清單所載之證據，足認被告涉犯上開犯罪之犯罪嫌疑重大。
　㈢依被告及共犯杜秉澄之供述及扣案手機經數位鑑識還原之通訊紀錄顯示，包含被告在內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有以LINE、Telegram聯繫，其中不僅有成員不一之多個通訊群組，藉此區分各個群組成員之行為分擔，並有約定一定期間內更換行動電話、暱稱、群組之訊息，而可見群組內成員確有更換暱稱之情，參以Telegram有雙向刪除通訊、閱後或定時即焚之隱蔽特性，可見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共同實行本案犯行時，使用上開通訊軟體，並分設群組及約定通訊聯繫方式，係經事前縝密規劃，為防範檢、警追緝，預先以此設立查緝斷點，欲使案情陷於晦暗不明。
　㈣經檢、警查獲後，就通訊紀錄內各帳號暱稱實際使用者之身分，被告及共犯杜秉澄、吳沂珊之供述就此不僅相互矛盾，亦先後反覆，於聯繫、提領款項、轉帳等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被告之供述，亦與共犯杜秉澄、林于倫、吳沂珊之供述，及其他證人之證述，相互齟齬，且被告就自己所涉部分避重就輕，推諉卸責。
　㈤依共犯林于倫之供述，及其現選任辯護人張耀宇律師之陳述，參酌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28788號不起訴處分書，112年度偵字第44196號、第44197號、第44198號不起訴處分書，足見本案偵查初始，林于倫之辯護人張秉鈞律師及徐敏文律師，均係經劉向婕父母支付委任費予被告2人上開前案所委任之羅盛德律師，由羅盛德律師聯繫上開律師為林于倫辯護，並由張秉鈞律師向林于倫建議，而由劉向婕之母電聯林于倫配偶，要求林于倫配偶轉達林于倫，應依張秉鈞律師之指示供述本案有關劉向婕所涉部分。
　㈥依上述各節，已徵被告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確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羈押原因。
　㈦被告之選任辯護人雖以前詞為被告聲請解除禁止接見、通信，惟本院考量既有前述事實足認被告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羈押原因，則衡酌若被告勾串共犯或證人，致影響後續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此等為確保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與被告因禁止接見、通信而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制程度之私益，兩相比較權衡，認被告於羈押期間，仍有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
　㈧綜上所述，本件聲請經核並無理由，尚難准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蔡宗儒
                                   　 法  官　陳柏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胡國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